
貝
氏
情
， 6
 加
國
内
，不
少
年
若
人
格" 

於
貧
苦
的
環
境
屮
，
他
摄
議
在
養
若
金
方
断 

，每
一
曹 

ml
s? 
份
乙
二
両 
金
額
，實
苗
不S
 

追
上
生
活
费 m
增
加
程*" 他
認
虫
簣
老
禽 

呼®•
消
費
亨
孰
加
以
歌
片
他
«.中
央
改

*7

,
不 應
使
貧
苦
老
年A
空
活
费
日
陷
於
困»
2 

貝
氏
又
謂
，於
一
九
六
八
年
時
，工*
公 

與A
息
比
蓟
增
加9
份
之
人
用
，但
牛 

5:

指
敏
却
比
上
述
歓
宇
超
週   

CT*

-* 因
此
養
老.." 

金
實
無
法
容
备
驚

^
^
^
^
^
^
^
^
^
^
^
^
^
^
^
^
^
^
^
^
 

是
工
業
旺
盛
期
中
二 

加
國
失
業
人
數
仍
多
丄 

(
奥
太
瓦
加
拿
大
社
電)
徳
中
央
統

«1' 

局
與
人
力
部
報
吿
繡•
雖"
夏
季
工
業
旺8
不一 

3

中
，但
有5
少
年
靑
人
加
人
勞
丄
行
列
之 

故
此
加
國
失
業
人
數
比
較
舊
年
仍
多
当
少
，j  

失
業
人
勤
敷
于
在
四
月
爷
，兩
四
十m

4  

萬
二
千
人
降
里=4 •
八
寓
六
千
人,
但
在
割4 

年
伍
月
時
，失
業A
M

爲
三
十
汽
萬Asj
 

而
已
。

， 

二
 

」
倭
迎
仆
做
失
業
敷
字
十
本,
曹
麻
戲 

喜
n

礬
鑫,等   

^
 之
四
替%

$: 

胡
確̂

^

粉
名
一
备
九.

•
， 
爺
通
數
京"

.*«
由
二
十
乐
所
以
也 

莘
人
貿
易
公
司
火
警 
2 

救
火
迅
速
損
失
仍
重
二 

(
3
眼)
本B

卡
州
華
與
哥
粗
二
號
帝
一 

防
局
，在
米
接3: 火
警E

號
前
，̂
^
5
^

正

抵
一
火
警% »

“
 

出
事
處
離
消
防
局
僅
三
自
尺
而
已
・  

«

鹿
爲
在
跑
路St

三一 
四
號
家
文
貿
易
公

RJ，
一 

趟
火
原 m
相
信
由 
*?電
線
速
火
而
日
。 
\- 

18

樓
之
二 »
,

屋
假
及
土
庫
饭
火
鏡
毁
宀 

，樓
內
所
存
中
國
傢
具
及A
口•货
品
亦
受
創 

甚
就
。 

一

駭
貿
易
公
司
主
管A
余
像
利(
短
音J  

謂
，他
在F
班
前
、
巳
制
大
門
上
鎖
，他@ 

顔
處
骨
業L  

S

三
年
，■
務
情
况
良
好
，蛇 

相
信

81火
原
因
乃
由
豆
線
瘦
火
雄
国
你
因
解 

該
樓
宇18 -
舊
樓
。

3

涉
嫌
謀
殺
分
居
妻
子 

罪
名
成
立
押
後
宣
判 

C
I*

訊
，該
匕
被
控
謀
般
分
居
妻
的
男
， 

子
，經
巡
迴
法
庭
審
趴
後
，階
審
團
裁
定
其 

罪
名
成
立
。

被
吿
球
福
釈
被
控
於
一•"月

1 -
匕H
，
在 

威
林
街一,

二
三
六*
屋
外
，謀
紋
分
居
妻
依 

尼
，法
官
基 5
M
，命
將
案
奮
六
月
式
十
一.

伍
日
宣
判
。"

屮

5

存
該
案
專 

51 時
，
一
名
年
十
伍
歲
學
法) 

，密S
 作
證
障
如
他
放
學 

119家
途
中
，在&
一 

述
地
址
疗 WSS  

A

驚
叫
求
救
，齢
奔
亲
屋
姓
二 

時
跌
倒
，破
吿

WJ持
短
槍
ism
 雑
用
柄
柄
星 
一 

打«
人   

@
部
，被
吿
用
之
短
槍
在
屋
内
發
射~ 

一
船
，被
吿
常
師 

18 破
吿*
意
謀
殺

W. 子
。|

- 

.
社
會
顧
利
監
督
提
議
」 

生
活
費
高
增
養
老
金4
 

(
如0.
瓦   

to1拿
大
科
電V

加
我
大
社"!

. 

鶴
利
部
行5
監
督
貝
度
，敦
优k！6

院
貧
胡-" 

委
，
會
，增
加
名
年
人
的
養
老
金
。 

』

f.
力

、<

F
二
二
三
三
一
一一

二
二
三
二
二
二
二
二
二
二
二
二
二
二
三
二
二
二
二
二

一
作
的
直
切
努
力
，皆
奥■

戰
爭
日
所
衝
突 

日
記
者
因
訪
案
馥
殺 
一 

, 
警
方
積
極
膏
兇
手
一 

(
日
本
，富 
1:美
聯
社
電)
此
間
警
方 

人
員
，同
前
正
積
俺
在
追
緝 
一名殺死IB

色 

的
兇
寺
，該
名 e
香,
因
聽
聞
屋
外
救
儡*
 

警IS，

即
步   

W
屋
外
查5
時
，被一 
名
男
子 

殺
死
。警

方
消
鼠
指35

，$5 ■
喜
三
十
伍
段 

，存3
隙
新
聞
附
內
毎

61•
，̂
^
外
，

eg 

人
發
气
昏
迷N
省
人
事
，卧se^r，

不 

"
幸
在®
慶
世
，*

務*
&
査
結
梟2
 

.乃g
名
被
晚
碎
鶏
电0•/
  

?■?■
"
.
 
- 

死
者
妻
子
看
罢4
■
  

«

，S
S
 

死̂
在̂
^
，與
丁
羣
鼓
生
爭
執
，«
»
 

其
夫
係
乐
屋
網
鲁
耆
・
・
號
图
因
。 

日
本
將
向
海
外
探
勲
鑛 

(
東
京
路
透 
it電)
日
本

119 會
發

16 - 

項
探
測
海
外
触
鑛
計
劇
，全
計
劇
爲
期
伍
年 

完
成■
首
次
人動
於
明
年W
S
I

。

由
政
府
經
濟
支
持
的
日 *
電"
反
應
爐 

及
核
子
燃
料
發
展
公
司
，巳
訂
出
牝
計
制
， 

，卷31

能
找
到
触
鑛
，協
助
日
本
核
子
工
業

$: 盡

M̂HnuHn̂
sttff̂
rtMHffrt̂

，二U

雪
埠
市
長
金
甫 690
謂
，■
 

於
本
市 6
 務
員&
消
防h
獲
准
增
期
之
後
， 

市
府
方
面0
領
加
收
税 $
，，
能 «
储- 
筆 

@
用
，瞽
貝
翥
會
增
加
斂
字
爲
白
份
之
十
七 

点
疽" 消
防
員
貞
百
份
之
十
五
点 

11。 

金
甫 頂
長
，
存
評
命
卑
時 s
仲
裁
專
員 

署
所
批
准
上
述
南
項
增
薪
要
求
時
，而
例
表 

此
談
話
，他
謂
智
仲
裁
學
貝
此
舉
，迫
使
市

涉

皮

聲

明

加

將

支

持

中

共

1 
▲ 

g
，

0i

直
通
內
河
達
貝
菲
亜 _ 

( 
拉
舒
斯.務
通
広
置)
外
交
昌
務
導
員( 

甲
基
實
耨
，尼
日
內
亞
中
央
收
府
，巳
批-

人

■

，独

9
 
二

6
.10

」

=

滝 
一 假
美
風 

ar 送
救
濟
品
輪 «
，  

*

 過
雷
斯 

河
而
巡
入
鼎is

領
土c

一

，政
府
方 
，指定將一

3

観
蓮
賣
鹭
督
船
，由 ®
斩
河
直
上
，而 

直
嫌
貝
菲
量
「
ft 計
制
不
管
民
菲   

|8»是否一 

反
對
亦
會
農
。
，

.他
又
能•
，假
如
且
不
亜
拒
絕
接
受
此 

16 

救
湾
品"  

*

*

貝
葬
疊
任
而
已
、
，; 

一̂
修
饗
貝
葬̂

^

前
鳌
美 

豊
量
遍
障
廿
爲
哥
林
比
能
公
司
擁
有 

，m
^lliilglD

向
貝
非̂
 要
求
九
評
故 

輪
卷
入
聶
毎
。

，政
府ec

採
取
增
收
稅
項
措
施 
一 

，然
後
才
能
應
付
所
增
加
費 

i
用
的
敷
字
，

畲
暁

SI

幌
又
謂
，
一 

八
—
仲
裁*

雳
判
W
2
 

，實aFSSIF

荒
豊
育
1
九N

9

(
奥
太
瓦/
一
日
加
拿
大
*:電 
外
交
部
長
沙
皮
昨
完
成
肪
問
北
歐
五
任
務
，退
抵 

加
京
後
，曾
国
行
招
待
記
者
會
，南
加■
與
中
共
雙
方
代
岁
籍
外
交
止
巨
相
承
認
事
宜
， 

現
已V
人
各
項
實
際
的
間
題
，丧
次
及
纏
密
的H
E

談
中
。但
指890

霞
雙
方
談B
 

詳
細
情
形
。幷$5 :
工
耍
使
政
項
談
判
腫
得
成
功
，前0
殖
ftM

s
e
。" 

秒
皮
又 s.•
關 »
加
厚*
所
採
取
的
一 "

國
政
府
聲
策
，在
政
府
来
曾
實
行
整. 

耍M
北
京
政
催
建
立2

關
係
之
前
，加
保
大
的
立
塌
一
直
仍
置
含»
，個
月eg

拿
天

■

▲ ne. 
u 
• 

J
 
▲ 

1*2
 
人

、.消
防
員
增
耕
年
限
爲★
十
弍 

個
月
。

■ 

據
仲
裁
専
貝
署
，在
解 

舞
枇4
警
尸
及
消
防 m
增
薪 

要
求
時
謂
，他
們
所
根
儼
的 

基
杳
則
，？
而
解
最S
 

給
于
府
府
”動
丄
人
增
誘
敷

BI市 
薪
稅

4

一 
已
很
醒
晶
是
修
承
盘
丁
個
中
風
政
府
，而 

一 
是
整
要
承
認
共
徽
政 

fie是
中
國
政 ®
。

一 一 

于
於 B
者
間
及
如
果
此
次
與
中
共
的
談

美
黑
豹
黨
人
供
證
稱 
一 

該
黨
行
爲
箕
強
盜
一 

，(
華
鲁
美■
融
電)
两
名
to黑
要 

投
誠
者
，
在
作
證
時
供
稱
，此
偏
黑
人
力
般 

81 織
，巴
果 K
S
8
行9
 ,
並
向
貧
苦
人 

民S
rr搾
取
工
作
。

合
議
院
調
會
小
組
委
員
會
，在
聆
聽
飽. 

威
爾~
他的 W
子
供
詞
中
，指
出
此 
一 組
熾 

使
十
餘
歲
少
女
的
性
観
念
腐
敗
，雒
枣
有 

異
議
的
會
貝
，.豪
使
兒
童
巡
行
犯
罪
工
作 

两
人*
韻
嵌
組
織
的
工
作
爲
謀
殺
，狙 

擊9
爆
炸
，偷
腐
等
。

此
外
育
等
會
員
，並
柵
用
十
四
歲
至
十 

五
或
少
女
，作
爲
他&

足
性
慾
『工
具
，

181

士
外
交
家

△

屬
嘉
十
字
農 

(
融
抵
加
拿
大 
8:11)
瑞
至
外
变
家 

寧
特
， *
易
林
內
卷
中
央©
府
順
逐
出
境
俊 

，
已
正
式
塞 

6T十
字■  

6

尼
日
内
亞
内
救 

濟
工
作
之
乱
甯
務
。

尼H
内
参
中
央
政
府•
指
控"̂
r

>
:
判
不
能
成
功
，是
否
加
拿
大
締
綱
績
承
認

®- 

新 
一 
民
政
府
鶴
中
國
的
政
府
呢
？

2

a

着
sc

此
次
談
判
的
器 

，抱
着
很
大
的
信
心=
否
則
，届
時
话30

察 

IE

形
，易
行
者
盧
。

加
外
長
幷
設
明.
・
一
俟X
次
與
中
共
談 

判
建
交
眼
功
，則
加
寧
大
將
支
持
中
共
分®

■ ■

字
作
野
藤
単
， 

份
之
八
息
五
。

薪

61

比
前
增
加
百

仲
裁
專■
署
使
其
决
定
中
傳
， 
S
宜

市
府
外
勤
丄
人 8
 一

，沒
理
由
消
防
侦

七
歲
多
獎
虐
在
救
濟
工
作
陰
，干
擾
尼u
-
發
展 

內
飽
內
双
塞
靠
向
貝
菲
薩
，寧
特
曾
爲
瑞

鼓
公
司
發
言
人
傳
，此 用
探
測
行

ITO將

♦
一

及
警
国
增
薪
曾
比
外
勤
工
人
少
。

1
瞽■
增 

1)11 
薪
金
，比
消
防
員
多
日
份 

之
二
内
原
因
，乃
由
於e
■
工
传
，派
員
參 

加
仲
裁
自18

中
，18

辯
論
後
所
膚
得
瞽
果

亠 
合
國
的
席
位
，這
是
我
們S
 聯
國
用
位
問
題

士
駐
莫
斯
息
共
图  

.

O 

寧
臆
膏
際
.十̂
字■ 
非
專
務
專N 

，他
謂
希
篇
的
辭
職
行
動
，能
繼
編
對
貝 

非
亜
有̂
^
"

i

^

^

曹
中•
指
他
在
尼
日
内
亞
所 

^
f
t
l
u
f
c
-
^
l
l
n
n
l
^
i
y
m
t
^
n
n

卷
0UM
 率
詩
省
，剛果及一 

ft外
軸
鑛
鑛 «
矗
本
探
測

三
地
實
门
， 

，籍
由$5

公

一一 
的一 
貫
能
度
，且15:

北
歐
斯
堪
的
那
維
亞 

半
島
的
整
個
地
區
，對
殻
最
近
加
阀
與
中
共

司
任
加 
鞄
省
，沙
省
， 

IM省
，安
省
及
古 

堡
省
內
實
行
，日
本
九
經
電
力
公
司
計
創
在 

一
九
七
七
毎
時
，，能
育
十
九
間
核
干
發
電
廠

的
談
判
，極
感
興
趣
。

北
歐
的
丹
麥
，瑞
典
，挪
威
，芬 

88 等 

四
園
含
承
認
北
京.
權
。

；，••
！ 

中
加
雙
方
代
表
境
正
洋
瑞
乐
斯
底
审
就

方
面 1:
一

-
時
舉
行
投 M

會15

，T

决
定
是
否
掛
納"
數
字
。 

滿
城
浸
信
會
遊
行
日 

不
請
外
國
代
表
參
加 

(
奥
太
瓦
加
拿
大
飢)
陶
杜
首
相
，特 

爲
浦
地
可
浸
信
會
每
年
遊
行
慶
祝
日
，使
用 

他"
政
洽
力
量"
迫
使
其
他
外
國
國
家
不
派 

員
中
滿
地
可
会
加
該
遊
行
慶
祝
會
。

*
滿
始/
市
長68

度
落
傳
，他
與
遊
行 

慶
祝
人 M
 *
均
仲
願
與
中
央
政
府
發
生
不
偸 

快
事
件
，鬭
己
取
消
各
外
國
邀
睛
書
，因
此 

存
股
遊
行
日
內,
沒
有
任
何
外
國
代
度
參
加 

此
豊
宣 
to發
表
前
，陶
杜
賛
相
营
發
曾 

攻
擊
滿
純
海
市
用
、幷
謂
如
各
外
國
國
家
， 

派
具
參
加
戚
農
， 

EP爲
對
加
拿
大
中
央
政 

府
遭
何   

;@，   

1H:外
他d
表
示
不
願
意
内
整 

省
时
备
由 

I.- 國
會
議
員
，合
加
該
遊
行H
慶 

遣

*- 
省
番
大
火
嚴
重 

七有七日大雨%
能
減
， 

、
入
雲
制)
卑
詩
省
森
林
服
務
部
發
言
人 

袱
，目
前
卷
本
省
内
的
森
林
大
火
情
形
，要 

育
七
日
不
停
的
大 «
才
能
撲
滅
。

發
言
人
謂
，森
林
大
火
情
形
，目
前
仍 

在
嚴
電
階
段
，現
爲
撲
滅
各
處
大
火
，所
動 

用
人
力
已
毒
壹
仟
陸
百
人
。

目
前"
本
省
北
部
的
一 
處
火Bi，

爲
森 

林
、火
警
中
最
大
者
，但
森
林
部
未
派
員
搶
救 

，因
貫
該
地
區
貫
豊
孤
立
的
區
域
。 

近
两B
內
，氣
温
雖
然
下
降
，但
仍
未

他̂

^

一̂

^
^

翕
,
：
：」 

耳.卷B
族
幾 »
入口 

準
備
與
外■
車
競
爭 

(
東
京
路
通
its
)
日
本
政
將5
言
人 

®
，日
本
房
局
，已
放
棄
該
項
與
汽
車
僧
産 

商
合
作
政
策
，以
便
臭
外
國
汽
車

：S有
力
的
，

W

a
.
 

&̂
8 

展

微
徐

好

必

紹
主
張
派
代
表

籌
備
大
選

一 
摩
通
行
験
舟
建
交
問
国
，沙
皮
最
后
親
訪
瑞 

一 
典
時
，科
引
起
备
方
的 注
硯
，但
沙
皮
始
終 

一 
未
曽
舆
中
共
代
表
會
晤
。

南
越
欲
鯉
 

(
西
學
壹 R
美 a
 社
蘊)
南越總舔

532525̂
5̂5252̂

5252532s5522  

寄

或

派

一

111

至

己
 

酉 
年
 五 月

報
 

費
 

一
價
 

目
 

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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聞
新
任
中
共
大
使
王
東
於
本
週
本
取
道 

巴
黎
抵
瑞
典
履
新
，及
主
持
負
加
太
使
談
司 

两
國
建
滾
事
宜
。

越
共
政
要
抨
擊
匿
臣 

(
巴
黎
廿
一
日
美
編
tt電J
越
然
新
成 

立
臨
府
革
命
政
府
的
要
員
陳
啜
堅
今
日
離
巴 

黎
IS 國 
811 
，曾 0
 表
言
論
，抨
擊
匿
臣
宦
佈

閣
部
長
等 

題
。

IE式
向
越 

談
判
選
舉 

迫
逃
亡
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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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

競
爭
。、

.考
慮
由
政
廖
轟
共
等
派
代
表
聯
合
組
織
委
員
會
， 

據
可
籌
德 1
•.•
阮
文
紹
中正
欲
尋
求
政
府
及
重 

共
提
出
鶴
泉
強

Ri 現
準
備
起
用
暘
文
明
將
軍
爲
政 

事
宜 
楊
囊
-
玖
陸
叁
年
領
導
推
醐
吳
廷
琰
政
權 

外
，去
年
爵
後
，息
影
政
壇
。

究
舞
備
濯
舉
載
後 

辱
方
面
的
支
持
， 

的
代
表
與
越
共
籌 

著
名
將
官
領
袖
，

日
本
國
際
貿
易
部
及
工
業 

88，皇
備
大 

開
放
門
戶
，讓
外
國
汽
車
人
口
作
競
爭

80， 

 ̂日
本
汽
車
商
組
成
數
大
團
體
，" 
汽
車
出 

產
有
良
好
效
力
。

國
隐
貿
易 
.^與
工
業
部
發
言
人
謂
，85  

部
齢
秋
季
時
，將
會
作
一 
公
佈
，在 «
公
佈 

下
，指
明
限
制
外
國
汽
車
商
在
日
本
作
投
資 

的
行
動
。

H
本
汽
車
廠
»]自
用
選
擇
與
外
國
汽
車 

廠
合
作•
但
投
資
行
動
却
受
政
府
控
制
。 

捷
共
領
希
望
蘇
自
撤
兵 

•(
布
拉
格
美■
冠
電)
捷
克
典
黨
黨
領 

胡
沙
克
，已
由
莫
斯
科
返
阊
dt 間
，捷%
國 

民
皆
作
推
測
他
此
次
至
蘇
期
金
加
共
黨
大
會 

，
是
否
已ei

蘇
覇
批
准
，9
  

8

 
八
萬
名
蘇
聯 

軍
險
撤
中
捷
克
。

胡
沙
克
在
此
次
會
議
中
，似
乎
巳
取
得 

各
方
共
黨
的
信
任
，他
的
表
毋
履
如 
一 名
餐 

到
歷
力
仍
不
會
倒 V
 的
人
。

，
ft曙
信
，胡
沙
克6
採
用
柔
順
的
方 

法
，.使
蘇
物
自iy

悟其一 
九
六
八
年
侵
入
捷 

克
學
件
的
階
失
，而
撤
退
在
捷
克
境eglig  

聊
軍
隊
。

此
外
，亦
欲
使
其
他
共M
人
眼
中
，不 

至
認
智
他
的
努
力3
， 碉
荒
謬
行
角
。

1
 

8
▲

九

初 七 0一

户
一 
撤
退
英
軍
二
萬
五
千
人
離
越
，表
示
有8
 保

阮4
^

攸
次
與
前
共
談
判••
要
保 
華
牽
涉
死
亡
案
，經
由

-4- 
審
法
官
擊
亜
判
决 

持
秘
密
，羅
在
巴
黎
和
藏
桌
上
討
論
，亦 
罪
名
成
立
，坐
監
拾
肆
年
，事
於
彼
叶
殘
殺 

不
蜜
公
躍
讒
凝
報
吿
，但
此
項
特
殊
瞽
議
，

…

：:

1

•

一■"•

一

天
陰
有
凉
風 
適
末
午
轉
晴 

高
温
度
六
八
低
温
度
五
七
一

留
美
軍
長
期
駐
越
。如
此
越
人
必
將
繼
續
戰 

鬥
到
底
。

罪
，法
曾
認
胃
證
據
不

—
駁一

股
两
女
童
有
二
徴
同   

■■ ̂異
箕
釣
幼
弟
佐

養
徵
鶯
內
部
的
， 

府
代
熱̂
一̂
  

#

験
的
地
位6

，則
可

强

♦

馬
泰
火
，卷
歲
上 

亦由福利部負責一
登
母
帝
判
入
嶽
後

法
總
統
委
戴
馬
斯
任
總
理
籌
備
組
織
內
閣

(
巴
黎
加
拿
大
就
電/
法
豊
龐
比
杜 
治
家
，曾
在
第
四
共
和1S

府
之F
担
任
部
艮

星一 期一 六.

母
讒
判
十
叫
年
監

姊
伊
利
沙
白
罪
蓮
絲
，拾
九
就
，因
其
己
属 

成
年
，鎖
由
其
目
行
處
理
生
活
炉 

據
輻
利
部   

@
言
人
比
里4K

心
稱 
有
關 

佐
利
亞
，夏   

$.
，佐
士
佛
等
參
童0

生
活
安 

排
，是
由
政
府
機
構
料
理
学
最
低
限
-<直
至 

今
秋
爲
止
，因
爲
馬
泰
士
炎
婦
另
被
控
有
意.

二童宙福利部B

♦

C Be la. 
r 0 t C VI

一
昨
日
舉
行
嚴
肅
的
宣
誓
就
職
典
禮
後
，随
即 
職
務
。賃
一
九
五
八
年
皆
依
協
助
戴
高
樂
出 

亠 
造
行
第
一
用
行
政
歩
驟
，宣
佈
委 

88 卡
賓
戴 
掌
政
罐
旳
注
動
，曾
作68

大
的
努
力
。

(
卡
痛
加
拿
大
社
需)
叶
間
两
位
女 

童
自
其
父
母
闇
敗
拾
四
年
而
入
獄
後
，現 

由
阿
省
謁
利
替
料
，生
活
程
序
的
安
排
， 

甚
爲
亀
好
。7

一.

來
匡sll^

的
佐
利

55 菲
蓮
讎
，拾
七 
毆
爲
佐
利6
和
夏
蓮
等
腐 

歲
，和
其
整
蓮
，十
肆
成
，自
提
夫
年
拾
秋 «
法
庭
提
出
書
理
，故 

壹
月
学
二
日
冊
即
其
姊
伊
華
，拾
捌
歲
，在 
叁
童
寄
養
的
問
題
，要
視

禺
斯
爲
新
任

51

理
。

又
當
其
五
十
四
段
時
，
曾
住
保
都
港
的

戴
馬
斯
，
五
十
七
歲
，
一
原
任
國
會
的
議 

市
長
。

t.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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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
 

-
長
，
昨
曾
與
龐
比
杜4
談
五
十
分
雨
，
然
後

龐
比
杜
在
处
事
組
織
新
政
府

19 閒,
已

分
，將
於
今 

如
何
安
排
此 

時
法
官
處
决

離
開
伊
鼠
斯
宫
的
總
統
府
。幷
調
：彼
將
迅 
面
臨
到
人
物
上
的 
難
。其
中
有
關
原
任
外 

速
從
事
組
織
內
閣
工
作
，
一
俟
就
緒
，雷
即 
交
部
長
戴
布
里
，发
匕
十
七
歲
保
守

28的
比 

將
新
内
閣
名
單
，呈
交
總
航
審
核
。 

尼
等
等
如
何
安
排
，偷
未
能
决
定
。   

^
尼 S
 

鹿
比
杜
用
戴
馬
斯
等
，在
大
部
份
的
戴 
主
理
財
政
部
的
聲
望
最
高
，戴
布
里+

gi

正 

高
樂
派
份
子
支
持
之
卜
，預
料
組
織
新
政
府 
»
戴
髙
樂
主
義
的
代
表
，曾
縄
用
任
財
政
及 

後
，亦
將
首
先
繼
續
執
行
戴
自
樂
的
各
項
政 
外
交
等
部
長
。

策
。 

龐
比
杜
曾
答
覆
英
篇
等
國
賀
電
，表
示 

新 «
叩
戴
罵
斯
是
一
位
經
驗
豐
富
的
政 
促
進
所
際
友
誼
。

卡
城
神
聖
十
書
院
逝
世
之
前
壹
日
，已
經 

85

南
項
指
控
的
結
果

開
始
由
編
利 *
照
料
生
活
。

一
獄
之
前
，經
在 

一
沙白曾親自出

0

姊
妹
畜
華
死 

S
和
虐
待.。。

馬
泰
士
夫 
在.

▲

酸
等
奮
的
繼
父
佐
雷
斯
馬
泰
士
，和
法 

Bg開
審
叁
日
，當

見
有
大.關
跡
象9 

有
良
狙
的
進
展
，

此
森
林
大
火
情
形
并
未 

在
受
大
火
施
脅
最
嚴
竄

其
親
备
浪
竜
，現
年
均
卅
七
歲
，昨
星 

期
三
在
阿
鑫
尊
法
摩
内
被
控
有
意
傷
害
伊

證
，謂算叁 

一，備
哽
毆

1R

•,;
，•；，，♦.
••.

叁
一

仍
爲
錦
碌
與
片
市
佐
治
腐
風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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